
 

   2013 年 9 月 14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 mail.com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地址。突破网
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二
 ，成
 庭审
 、李
  有力的无罪辩护，公诉人无 首要条件是忠于国家宪法）；他再 庭的种种不合法或影响公正审理
 
 然
 十六
 年两
 
 四
 法
 托一
 
 法
 ，每
 人是
 位，
  法庭
 离门
 
 
 

零一三年七月九日至二十

九日 都市青羊区法院四次非

法开 理法轮功学员肖洪明、

杨艳 蓓。律师为当事人做了

有理

言以对，并无法出示所谓依据。

而法院罔顾真相事实，于

八月 日非法判三位法轮功学

员一 个月至三年的刑期。目

前肖洪明、杨艳表示要上诉。  

次非法开庭  

轮功学员肖洪明、杨艳分

别委 位律师和一位亲友作为

辩护人，李蓓选择自辩。 

庭提供的旁听席只有大约

十个 次开庭时，法官都询问

哪些 哪个当事人的家属并指

定座 所以每次都有很多亲友

堆在 门外旁听，还不时被法

警逐 边，被要求坐在听不清

开庭情况的走廊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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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九日的第一次开庭本定

于上 点半开始，因法警非法

要求 师的行李过安检，律师断

然拒 并通知了法官赵勇，

后由

二点半开庭，肖洪明及律

师要 除刑具，并都表示本次

开庭 合法律程序，法院本应

提前 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和

他的 律师，但本次开庭只提

前了 以电话的形式通知了律

，而且没有通知被告，因此他

拒绝开庭。审判长承认存在审

程序违法的事实。  

后肖洪明当庭询问法官关于

民陪审员是如何选出来的？”审

判长答：人民陪审员是法院在报名

的志愿者中随机选择出来的（注：

每五年法院会在自己辖区内招志愿

者担任人民陪审员，担任陪审员的

问人民陪审员代表哪部分人的意

志？审判长答：人民陪审员代表的

是人民的意志，并不代表哪个个人

或哪个阶层的意志。肖洪明表示希

望能邀请更多各界人士旁听，并希

望法庭能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接着审判长与陪审员合议后当

即宣布休庭，本次开庭时长约 30

分钟。之后审判长请家属留下，询

问家属如何请的律师，说律师对法

轮功案相当专业。他劝家属：“这

个案子是定了的，不判刑是不可能

的。我们周四（七月十一日）将人

接来，与你们家属见面沟通一下，

你们劝劝他们（认罪）。”周四法

轮功学员与家属见面后，赵勇又将

肖洪明家属单独叫去再次询问如何

请的律师，家属说是从网上找的。

 

 

  

 

 

二十三日、二十九日的两次开

庭，法轮功学员、律师、亲友分别

非法取证及要求出示物证原件、物

证鉴定授权等方面作了细致阐述和

精彩质证及辩护。  

三位法轮功学员都当庭证实自

己是因身体不好走入修炼并因此重

获健康。肖洪明陈述了他修炼法轮

功后身心受益、得到家人支持的事

实；杨艳当场朗读了自己写的一篇

劝善美文，文章散发出的纯净和善

良，令在场的旁听者，包括律师都

受感动，说写的很美、很感人。

亲友也当庭证实法轮功学员自修炼

后变化很大，之前的不良习性确实

改掉了、身体从新获得健康，整个

家庭因此受益。  

庭审中，律师就公诉方、合议

的言行，分别依法申请了公诉人回

避、人民陪审员回避、对审判长不

停打断律师质证提出抗议、 后申

请了审判长回避，律师还多次要求

立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初，法院不顾律师无法到庭

的实际情况，单方面决定在二十五

日第三次开庭，但由于开庭当天，

律师及亲友辩护人都未到庭，法轮

功学员见律师不在，表示不接受审

判，在场家属也纷纷发言抗议，法

官只有宣布择日再开庭。  

 

 

 

 

 

后一次庭审时，公诉人、法

官基本上没怎么说话，法庭上只听

到当事人、律师据实陈述和依法辩

护的正义声音。当公诉人提交新唐

人二零一二新年晚会的海报作为

违法宣传品进行举证时，旁听者看

到精美的海报后不由赞叹道：“这

海报这么美！看不出哪点不好啊。”

法官听到后，没有说话。  

庭辩焦点  

对法轮功学员的定性依据成

为庭辩焦点。就公诉方以“组织、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作为

起诉罪名，律师要求他们出示以下

证据： 

一、我国法律的哪条、哪款表

示法轮功是邪教。二、法轮功是否

是组织？三、被告人破坏了什么？

律师强调，中国现行法律中，

没有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邪教，

说法轮功是邪教毫无法（转下页）

第四次开庭 

精美海报 

竟成“违法宣传品”

截止2013 年 9月 15 日，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一亿四千万。天灭中共，退党自救！

第一次开庭 

要求律师：行李过安检 

审判长承认：程序违法 第二、三次开庭 

当事人陈述：修炼亲身受益 

律师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 



成都真相       特刊     2013 年 9 月 14 日    第 2 版   
 
 
 
 
 

  

 
 
 
 

 
 

 
 

 
 
 
 
 
 
 
 
 
 
 
 
 
 
 
 

 

 
 
 

 
 
 
 
 
 
 
 
 
 
 
 
 
 

（基层法院）说的”。  

立案后，律师去青羊区法院复

印卷宗，却奇怪地被告知卷宗竟然

在成都中院，而且两位律师一直未

能查阅到程序卷，直到第一次开庭

的前一天才得见该卷。法官与律师

沟通时，法官要求律师不要在庭上

提定性问题，称“这个不是在这儿

第二次开庭，年长的陪审员在

一次休庭时私下对律师说：性质就

不要在这儿辩了。律师问：性质不

辩，那辩什么？他说：（性质）上

面已经定了，没啥子辩的。庭审还

未完，他就向审判长递话：“（不

要再继续审了）把他们判了算了。”

每次开庭，法院内外都被安排

了警察、便衣、保安，四处警惕观

察，一直守候到当天庭审完毕。

后一次开庭，律师住的宾馆附近出

现法警身影，且有可疑车辆驻守。

第二次开庭的下午两点左右，

有三位法轮功学员在法院外被便

衣、警察合谋劫持到新华西路派出

所，三人都不报姓名、身份、住址，

不配合照相和取口腔粘膜样本，被

警察强行在指印仪器上留取十指

指纹，三人的公交卡也被搜去查信

息，直到傍晚八点左右才陆续获

释。  

犯罪者难逃正义审判  

本案三位法轮功学员于二零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同时被绑架

后即被非法抄家，之后家人却没有

在法定时间内得到任何部门的通

知。肖洪明“失踪”四个多月期间，

家人多次辗转奔波于派出所、“六

一零办”（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

询问家人的下落，却屡遭推诿搪

塞，还被盘查威胁；李蓓“失踪”

后，家人赶到派出所报案，约一周

后派出所才告知非法关押一事，并

交给家人刑事拘留通知书，日期却

是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家人

立即为其聘请了律师，但律师会见

一度遭到无理阻挠，直到七月十九

日律师才得以在两名警察“陪同”

下见到李蓓，他看到李蓓被戴着手

铐并被强迫穿着一种限制行动的

带背带的特殊衣服。  

正如亲友在辩护中说：“（四

个多月都不通知家属）这给家庭带

来多大的不安宁？家庭是社会细

胞，炼法轮功的有上亿人，这又是

多少家庭？（迫害）又使多少家庭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把这么

多的人推到政府的对立面，社会能

安宁、能稳定吗？是谁在制造不安

（接 宁？上页）律依据，且此名词不具

备法律效力。公诉人以公安部、法

院、民政部等机构的通知、解释作

为定罪依据，是不合法的，所以指

控当事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不能成立。  

对于“物证原件出示及鉴定”，

律师指出：“因公诉人一再将所涉

文字及视听资料、数据列为物证，

但仅出示照片，拒绝出示原件，就

这一明显违法的做法，律师要求公

诉人依法调取证据原件并委托权威

部门对该类证据进行司法鉴定，以

确定其是否为邪教宣传品、能否作

为罪证。”  

庭上律师多次申请立即启动非

法证据排除程序，他们明确指出，

办案警察在所谓执法过程中，存在

诸多违法行为：抓捕时，便衣们未

出示任何手续和证件即开始搜身、

扣押；抄家时，卷宗中的搜查证、

搜查笔录和扣押笔录中的执法者姓

名不一致，搜查证未注明搜查时间，

搜查权人未在搜查笔录和扣押笔录

上签名；搜查证上只写了两个人，

参与搜查的却有十几人，且当事人

当时就在楼下，却不让他本人在现

场见证，之后也未让其对扣押物察

看、辨认、签字；提供的照片上没

有时间，且与现场环境完全不同，

应属事后补照的，不能采信……律

师指出，这样非法搜查所取得的物

证无法证明这些“证据”的相关性

和真实性。  

就律师的多次申请，审判长却

回复“庭后由合议庭综合评定”。

第二次开庭完，律师就法院、检察

院的推诿回避态度，郑重提交了立

即启动排非程序的申请、证据调取

及权威鉴定申请，并提交了“要求

法院秉公审理，责令检察院出示物

证原件”的律师意见。  

庭内庭外  

！并且这些人都在修心性，无

私无我，遇事向内找，把所有的坏

心都要修去，可就是这群人你们却

要迫害！在这世风日下的今天，人

们头脑里装的都是升官发财，怎样

搞钱，只管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

瓦上霜……就在这种世道下，上天

降了这么好的、让人心归正、让社

会治安好、让老百姓过上平安生活

的天道正法，你们（却）认为是邪

教……”  

亲友辩护中还说：“我们都知

道，《宪法》是母法，任何违宪立

的法都是违法的。江氏集团针对法

轮功制定的所谓‘法律’（注：其

实只是些文件或口头指示，根本算

不上法律）都是基于自己的私利和

权欲，都是违宪的。那么任何执行

江氏集团的指令都是违法的行为，

时机一到必受法律的严惩，无论是

谁都休想逃脱！”  

八月十二日中央政法委出台了

《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指

导意见，是想将基层办案人员作为

替罪羊，推上被清算的审判台，签

了名的判决书就是他们的罪证，这

不仅让他们的家人蒙羞，也将牵连

家人受到天理惩罚。 

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 

以“假、恶、暴”为特性的中共

是真正的邪教。中共这个邪教已经给

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造成八千万

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个邪教不仅贪

污腐败而且迫害修真向善的法轮功，

致使大陆社会道德沦丧，黑社会横

行、毒食品泛滥，使人人都成为受害

者。 
参与非法庭审的涉案人员有：

审判长赵勇（青羊区法院刑庭副庭

长）、书记员洪铭，两名陪审员唐

金成、王万川；青羊区检察院的两

个公诉人，其中一人是临时换上的。

青羊法院不顾基本事实，接受

“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

门成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

机构）操控、按照内定指示定罪量

刑，蓄意错用法律条文冤判无辜，

参与人员已犯下了渎职罪。 

枉判渎职 


